
生物装备学院志愿者管理条例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规范本学院志愿者服务行为，保障志愿者、服务对象

及志愿服务组织的合法权益，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推动本学院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规

范化发展，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条例适用于生物装备学院全体注册志愿者。

第三条 核心原则

志愿服务坚持自愿无偿、诚实守信、专业高效、安全有

序的原则，不谋取任何物质报酬，不违背公序良俗，维护志

愿者良好形象。

第四条 注册资格

1. 本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思想积极向上，拥护党的领

导，遵守校纪校规及本条例；

2. 具有奉献精神，热心公益事业，认同志愿服务理念，

自愿参与志愿服务；

3. 具备与所参加志愿服务项目相适应的基本素质、身体

条件和时间精力；

4. 自愿服从学院及志愿服务组织管理，遵守活动纪律，

能够完成服务任务。

第五条 注册流程



1. 本人向启航志愿者服务队提交注册申请，填写个人信

息及服务意向；

2. 经服务队审核通过后，正式成为本学院注册志愿者，

纳入统一管理；

3. 建立志愿者个人档案，记录服务时长、服务表现、奖

惩情况等信息。

第六条 基本权利

1. 提前知晓志愿服务活动内容、风险、时长计算方式等

真实信息；

2. 对志愿服务工作提出建议、批评与监督；

3. 享有志愿服务评优评先、表彰奖励的资格；

4. 个人志愿服务档案可依规查询、使用。

第七条 基本义务

1. 遵守本条例及学院志愿服务各项管理制度，履行志愿

服务承诺；

2. 按时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不得无故迟到、早退、缺席，

因故无法参与需提前请假；

3. 尊重服务对象的人格、隐私与权利，文明服务、热情

友善，不与服务对象发生争执；

4. 爱护服务物资、公共设施及活动装备，维护志愿者集

体声誉；

5. 不擅自以志愿者、学院名义从事营利性、违法违规及

与志愿服务无关的活动。



6.每名注册志愿者原则上每学年须累计参与不得少于10

小时志愿服务活动。未达到时长要求者，取消当学年相关评

奖评优资格。

第八条 活动组织

1. 学院内志愿服务活动由启航志愿者服务队统一规划、

组织，任何个人或组织未经批准不得私自组织大型志愿服务

活动；

2. 活动开展前需明确服务内容、时长、纪律要求、安全

注意事项；

3. 活动期间安排负责人统一管理，及时处理突发情况。

第九条 时长记录

1. 志愿服务时长以实际服务时间为准，由活动负责人据

实记录；

2. 时长纳入志愿者档案，作为评优、表彰、考核的核心

依据；

3. 严禁虚报、瞒报、伪造服务时长，一经发现取消相关

资格并予以通报处理。

第十条 纪律要求

1. 服务期间统一着装或佩戴志愿服务标识，仪容仪表整

洁得体；

2. 不擅自离岗、串岗，不做玩手机、闲聊、嬉戏等与志

愿服务无关的行为；



3. 严格遵守活动现场管理规定，服从工作人员调度安

排。

第十一条 表彰奖励

对服务时长达标、表现优秀、贡献突出的志愿者，授予

“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先进个人”等荣誉，颁发证书，

在评奖评优、推优入党入团中予以优先考虑。

（一）一学年内志愿服务时长累计达到20小时的，可参

评“优秀志愿者”。

（二）一学年内志愿服务时长累计达到30小时的，可参

评“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第十二条 违规处理

1. 无故缺席、擅自退出活动且不履行请假手续，累计3

次及以上，经核实后取消注册志愿者资格；

2. 服务期间态度恶劣、违反纪律、造成不良影响，视情

节予以批评教育、通报批评；

3. 虚报时长、以志愿者名义谋取私利、从事违法违规活

动，取消注册志愿者资格，通报全学院，并按校纪校规处理。

第十三条

本条例由生物装备学院启航志愿者服务队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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